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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县自然资源局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县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我局对2023年预算支出绩效情况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。现将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机构设置：衡阳县自然资源局为正科级全额拨款行政单位。内设20个机构，4个群团组织，下设13个二级机构及25个国土资源所。内设股室分别是办公室、人事宣教股、计财股、法规股、信访股、行政审批股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、调查监测股、耕地保护监督股、所有者权益股、矿业权管理股、地质勘查和地质灾害管理股、确权登记股、测绘地理信息股、国土空间规划股、生态修复股、城乡开发利用股、工程规划股、建设规划设计股、执法监察股。机关党总支、机关工会、机关共青团、机关妇联。

下设二级机构分别是:执法监察大队、高新区分局、土地储备中心、土地矿产交易中心、土地开发整理中心、征地拆迁办公室、测绘信息中心、信息中心、地质矿产综合服务中心、城投所、界牌陶瓷工业园分局、规划设计事务中心、不动产登记中心。25个国土所资源。

人员编制：衡阳县自然资源局共定编716个,其中：行政编制26个，机关工勤编制2个，事业编制 688个。实有在职人员645人，其中：行政人员28人，事业编617人 。退休人员136人。

二、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根据2023年部门预算批复，本单位收入预算36,398.48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2,425.48万元，政府性基金为23,973万元。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36,398.48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6,281.02万元，项目支出为30,117.46万元。

部门决算情况.

2023年决算总收入23,317.31万元，较预算减少13,081.17万元。总支出23,317.31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1,551.1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9.54%；项目支出11,766.1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0.46%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中指标调整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执行情况

1.“三公”经费执行情况

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64.92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.92万元、公务接待费59万元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66.49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1.57万元、公务接待费34.93万元。
2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3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08.95万元，其中货物108.95万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3.资产管理情况

2023年年末资产总额18,876.32万元，负债总额10,978.69万元，净资产7,897.62万元。截止到2023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7,087.75万元，在用资产7,087.75万元、资产使用率100%。
、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（一）综合评价

2023年度，我单位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,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综合评价得分为92分。其中，预算执行10分，产出40分，效益20分，满意度10分，成本指标12分，综合绩效级别为“优”。 

（二）评价指标分析

1、年度资金总额。权重10分，得10分

年初预算数为36,398.48万元，全年预算数23,317.31万元，全年执行数520.52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
2、产出指标。权重40分，得40分

分别设置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和时效指标3个二级指标，以评价县委巡察办2023年度部门职责的履行情况。

（1）数量指标。满分20分，得20分

完成2023年耕地开发4000余亩的项目立项、选址工作。上报省市审批占用耕地项目27宗，占用数量指标19.0511公顷，水田指标15.5832公顷，共收取耕地开垦费980.0863万元。
（2）质量指标。满分10分，得10分

2023年我单位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，基本完成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满分10分，得10分

本在绩效目标确定的时限内完成了各项工作。

3、效益指标。权重20分，得20分。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。满分10分，得分10分。

衡阳县辖区内21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汛前排查、汛中巡查、汛后核查工作。对2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群测群防及排危除险工作。

（2）生态效益指标，满分10分，得分10分。
指导了20家矿山企业编制年度生态修复方案。高质量完成“界牌矿区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工作”整改任务。通过整改，界牌矿区共计完成覆土复绿面积1.3万平方米，铺设防护网6.2万平方米，砌筑水沟约8160米，修筑和清理沉淀池和排水沟15处，设立安全警示牌628个，矿坑回填土方2000立方米。做好矿山企业生态修复基金的计提工作，顺大矿业、大丰矿业、中益矿业和古井采石场共计提缴存生态修复基金451.3万元。
4、满意度指标。权重10分，得10分。

社会效益明显有所提高，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肯定和好评，力争服务对象非常满意，确保满意。

5.成本指标。满分20分，得12分

预算调整率为-35.94%。2023年度因项目进度，资金情况等原因，对项目进行了调整。

四、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一百万以上项目如下：
1、2022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补助资金162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衡阳县辖区内21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汛前排查、汛中巡查、汛后核查工作。对2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群测群防及排危除险工作。
2、2022年度恢复耕地项目经费298.9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落实耕地恢复任务，县政府按11000亩耕地恢复任务分解到各乡镇，目前已工程实施6000余亩。
3、2022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年终一次性奖金、绩效考核奖金596.097万元。主要是发放2022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年终一次性奖金、绩效考核奖金。本年度已发放完毕。
4、2022年度恢复耕地项目经费922.52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落实耕地恢复任务，县政府按11000亩耕地恢复任务分解到各乡镇，目前已工程实施6000余亩。
5、2023年第一批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114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。
6、2023年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增资及异动人员工资144.40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2023年度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增资及异动人员工资。本年度已发放完毕。
拨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缴印花税税款679.85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缴纳税务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缴印花税税款，目前已缴纳完毕。

8、耕地开垦费500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耕地开垦，耕地保护，耕地监测，耕地恢复等工作。
9、衡阳县金兰镇某部征地拆迁土地补偿715.99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金兰镇征地拆迁土地补偿。
10、衡阳县县级投资土地开发、整治、城乡建设用地2021年增减挂钩项目3200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县级投资土地开发、整治、城乡建设用地以及增减挂钩项目

11、衡阳县自然资源局2021年农村确权及村庄规划费用432.06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农村土地确权及村庄规划。
12、解决历年“技术服务费"294.96万元。本项目用于解决历年信息、测绘、信息等技术服务费用。
13、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1049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衡阳县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支出费用。
14、退还湖南中投地产有限公司土地出让款500万元。本项目用于退还湖南中投地产有限公司土地出让款，本年度已退回完毕。
15、西渡镇三联社区黄湾组成本退付414.22万元。本项目用于西渡镇三联社区黄湾组成本退付。16、西渡镇咸中亭村黄竹、白马组（湖南颐湘中药保健养老有限公司）土地成本退付1188.78万元。本项目用于西渡镇咸中亭村黄竹、白马组（湖南颐湘中药保健养老有限公司）土地成本退付。本年度已退回完毕。
17、行政执法罚没款执收返回工作经费156.25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执法办案。
18、预拨2023年绩效考核奖320.5万元。本项目主要用于2023年绩效考核奖,本年度已发放完毕。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
虽然通过加强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使我单位各部门牢固树立了“讲绩效、重绩效、用绩效”的观念，但在具体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：

一是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。由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时间短，涉及面广，专业性强，我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理解还不十分充分，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也还不十分精通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

二是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。财政支出的评价对象涉及行业多，项目之间差异性大，真正能体现项目效果的个性指标，在标准设计上存在难度，导致评价内容不够全面，评价数据采集缺少充分的调查分析和严密的逻辑关系，难以满足不同层面和不同性质的绩效评价需求。

加强《预算法》、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等法律法规学习，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，进一步完善预算评价指标体系，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，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，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，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  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衡阳县自然资源局

2024年04月30日
